深圳狮子会会员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深圳狮子会会员会籍及纪律管理，依据《深圳狮子会章程》、《深圳狮子会工作规则》，特制定本管理制度。
第二章 入会及会籍管理
 
第二条 本会会员指个人会员。
第三条 入会条件
（一）拥护本会章程；
   （二）自愿加入本会；
   （三）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有一定的事业、经济基础，并在各自界别、领域内有一定的影响。
第四条 入会程序
(1) 申请人应先参加本会所辖服务队的有关会务和服务活动，了解本会的性质和管理运作方式，认同本会的宗旨、理念；

(2) 申请人向服务队提交入会申请表，并由一名本会会员推荐；

(3) 经本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

(4) 全额缴纳会费（包括入会费1100元，常年会费1500元）；

(5) 进行入会承诺，接受会员徽章和证书，成为正式会员。
第五条 会员类别
（一）正式会员
履行入会手续、按时足额缴纳会费和参加会务及服务活动的会员为正式会员，享有会员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二）留籍会员
因健康、迁居及其他正当理由不能经常参加会务和服务活动、但仍保留会籍的会员称为留籍会员。留籍会员不担任服务队的任何职务，没有投票权，但仍需缴纳会费。
（三）名誉会员
本会或辖下各服务队可聘请社会知名人士或对其贡献较大者为荣誉会员。荣誉会员会费由本会或其会籍所在服务队缴付。荣誉会员可以参加会务和服务活动，但不具有正式会员应有的权利。
第六条 转队与休会
（一）会员由一个服务队转至另一个服务队，需要提出转队申请，经转出服务队和转入服务队理事会通过，报本会会长批准。

对已终止或正终止与另一服务队会籍关系的转队会员，本会可给予其转队会员资格。转队按如下程序申请：

1.已缴纳该年度常年会费；

2.本人提出申请，填写《转队申请表》；

3.转出和拟转入服务队队长批准，在《转队申请表》上签署意见；

4.缴纳转队费200元。

（二）会员因个人原因不能参加会务及服务活动，但仍希望保留会籍，可申请休会，成为留籍会员。会员休会六个月后，可自动恢复为正式会员，六个月后如仍需休会，则需重新申请休会。休会程序如下：

1.申请人填写《休会申请表》；

2.所属服务队理事会讨论通过；

3.本会会长批准。
第七条 退会与除名
（一）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会；会员向所属服务队提出退会的，该服务队应书面通知本会。退会应交回会员证及有关物品。

（二）会员逾期六个月不缴纳会费或不参加本会活动的，视为自动退会。

（三）退会六个月以内的会员，经本会理事会讨论通过即可恢复会籍；退会六个月以上的会员，须以新会员身份重新加入。

（四）会员如有触犯国家法律法规或严重违反本会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行为，给本会利益及声誉造成损害的，经理事会表决通过，可予以纪律处分或除名。 

第三章  会员权利和义务
第八条 会员权利
（一） 参加本会的有关活动、会议及培训，在相关会议中，按程序行使发言权、提案权和表决权；
（二）选举权、被选举权；
（三）对本会工作的知情权、建议权和监督权；
（四）按程序获得本会的各种信息；
（五）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六）其他合法权益。
第九条 会员义务
（一） 遵守本会章程、工作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支持本会的发展，响应本会的倡议，执行本会决议；
（二）按时足额缴纳会费；
（三）积极参加会议和活动，服从指挥，团结互助，顾全大局，完成本会交办的工作；
（四）维护本会的合法权益及社会形象，宣传本会理念和宗旨；
（五）对本会的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
（六）积极推荐和发展新会员。
第四章  会员纪律管理
第十条  凡本会会员有以下行为者，经本会调查核实的，本会有权依法追究该会员的责任，并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一）不履行会员义务的；
（二）未经本会授权，擅自使用本会LOGO的；
（三）未经本会授权，擅自使用或者发布本会会员信息的；
（四）假借本会名义牟利的；
（五）假借本会名义进行不适当商务行为并可能对本会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
（六）代表本会与任何机构、个人进行谈判、签署合同时，收取商业贿赂或者回扣的；
（七）在对外交流中，包括内外部交往、通过媒体、使用社交工具（包括微博、微信、QQ等）途径，恶意贬损本会形象，或者恶意攻击本会会员的；
（八）以本会会员身份，在公众平台发表不当言论，可能对本会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
（九）有违法犯罪行为，并可能对本会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
（十）违反本会规章制度，或者有其他可能给本会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
第五章  纪律处分程序
第十一条  本会设纪律委员会，为理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在纠察长指导下开展工作，负责处理本会会员违纪行为以及调解本会会员之间因会务和服务而引发的纠纷。
第十二条  纪律委员会设主席一名、执行主席若干名，成员应当作风严谨，品行端正，具有较高的威信。
第十三条  纪律委员会职责
（一）接受对本会会员违纪行为的投诉；
（二）对本会会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指导；
（三）对于会员违反《深圳狮子会章程》、《深圳狮子会工作规则》以及本制度的行为进行调查，并对违纪会员依据本办法做出处分建议；
（四）在本会召开重大会议时，负责维护会场秩序，保障会议正常进行；

（五）本会会员之间因会务和服务而引发的纠纷；
（六）本会授予的其他职责。
第十四条  对违纪会员可做出以下处分措施：
（一）警告，包括口头警告与书面警告；
（二）通报批评；

（三）限期改正；
（四）中止会员权利；
（五）劝其退会；
（六）开除会籍。
第十五条  违纪者可根据会员违纪情形的轻重，做出相应的纪律处分。
（一）情节轻微且其主动改正的，可以给予警告处分、通报批评或者免予处分；
（二）情节较轻或影响不大的，可以给予警告处分并责令限期改正；
（三）虽情节较轻或影响不大，但经警告仍不改正的，可以中止会员权利；
（四）多次违纪且受到警告处分者，再次违纪的，可以劝其退会；
（五）情节严重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可根据具体情形给予劝其退会或者开除会籍的处分；
（六）凡在接受刑事处罚的会员，可以中止其会员权利；如中止会员权利仍对本会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可以劝其退会或者开除会籍。
第十六条  纪律委员会在做出纪律处分建议前，应当充分调查核实，并召开听证会议，给予该会员充分的申辩机会。调查以及听证应当记录，并报本会办事处存档。
第十七条  纪律委员会将处分建议报本会常务理事会或理事会审议：

（1） 对违纪会员做出本制度第十四条第（一）、（二）、（三）款处分的，须经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
（2） 对违纪会员做出本制度第十四条第（四）、（五）、（六）款处分的，须经理事会表决通过。
  第十八条  对会员做出的处分决定应当在本会进行通报，开除会籍的可以在本会官方网站上向公众公开。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会指深圳狮子会。

第二十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归本会理事会。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经2015年5月14日深圳狮子会2014-2015年度第三次特别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